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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分
配各鄉(鎮、市)公所之款
項，依下列方式分配之：
一、基準財政絀數分配：基

準財政收入不敷基準財
政需要額者，按其絀數
予以彌補。

(一) 基準財政收入額係
指下列之合計數:

１.近三年稅課收入決
算數平均值與中央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五十八條之一  規
定核定之遺產及贈
與稅短少補助金
額。

２.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  含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之專案補助  )  。

３.貧瘠鄉  (  鎮、市  )  受
中央核定補助金
額。

(二) 基準財政需要額係
以各鄉(鎮、市)公
所正式編制人員人
事費、基本辦公費、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及辦公費、代表研
究費等固定支出之
合計數。

二、基本建設經費分配：  以
普通統籌分配稅款扣除
基準財政絀數分配款後
餘額，依下列方式分
配：

(一) 開源節流績效考核
獎勵金，依據本府
對所轄鄉  (  鎮、市  )
公所計畫及預算考
核要點規定辦理分
配。

(二) 環境維護建設經
費，分配作業規定

第四條　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分
配各鄉鎮市公所之款項，依
下列方式分配之：
一、凡基準財政收入額不

敷基準財政需要額者，
予以彌補之，基準財政
收入額係以稅課收入
（預計徵起數）及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之合計
數；基準財政需要額係
以各鄉鎮市公所正式編
制人員人事費、基本辦
公費、村里長事務費暨
辦公費、代表研究費等
固定支出之合計數。

二、第一款分配後倘有餘
額則平均分配各鄉鎮市
公所充爲基本建設經費
補助，如有不足時依比
率分配之。 

一、第一款增加「基準財政絀
數分配」文字標題，並將
「基準財政收入額」（第
一目）及「基準財政需要
額」（第二目）依序臚
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以符合現行分配模式：
(一)有關第一款第一目稅

課收入，刪除「(預計
徵起數)」，擬依現行
實務作業分配方式，
修正為「近三年稅課
收入決算數平均值」
使法條更臻明確。

(二)配合現行實務作業，
增列「中央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五十八條
之一規定核定之遺產
及贈與稅短少補助金
額、(含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之專
案補助)、貧瘠鄉(鎮、
市)受中央核定補助
金額」文字，其依據
如下：
１.遺產及贈與稅短

少補助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五十
八條之一規定。

２.加值型及非加值
型營業稅之專案
補助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３.貧瘠鄉(鎮、市)受
中央核定補助金
額係依中央對直
轄市、縣(市)政府
一般性與專案補
助款編列及執行
應行注意事項。

(三)第一款第二目：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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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另訂定之。

(三) 其餘數額平均分配
各鄉(鎮、市)公所。

二、第二款將基本建設經費
補助，修正為分配，另
配合現行之開源節流績
效考核獎勵金作業及新
增環境維護建設經費，
爰增列第一目、第二目：

(一)增列第二款第一目，係
配合現行開源節流績效
考核獎勵金已列入分配
項目，且係依據雲林縣
政府對所轄鄉（鎮、
市）公所計畫及預算考
核要點分配獎勵金。

(二)增列第二款第二目環境
維護建設經費，係為提
高環境保護之誘因及獎
勵公所配合辦理加強垃
圾減量工作計畫政策之
推動，該分配方式由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另訂
之。

(三)第二款第三目，則係扣
除前二款後之餘額平均
分配予各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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